




是否同意公开：是
办理结果：A
邯房建议字〔2019〕第10号

对邯郸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四次会议第384号建议的答复

刘子琦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快速推进我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形势，完善我市既有住宅使用功能，提高居住品质，方便居民生活，去年以来，我市开始积极探索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。
一是做好前期调研。先后赴济南、成都、绵阳等地考察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，学习先进经验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河北省电梯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河北省人民政府令〔2017〕第1号）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冀政办字〔2018〕42号）《邯郸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方案》（邯政办字〔2018〕64号）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我市指导意见。二是广泛征求意见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涉及自然资源与规划、建设、城管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，广泛征求各部门意见，完善申报程序及审批流程等。三是组织召开专题调度会。为进一步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意见，10月份组织召开由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调度会，研究讨论，提出意见，进一步规范流程。四是积极与省住建厅对接。我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指导意见拟于近期印发实施，我们积极对接，把握政策方向，根据省指导意见，出台《邯郸市鼓励和规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指导意见》。	
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，请填写《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（附后）并及时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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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签发：王兆社
联系人及电话：于建宏  3271099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厅。
1

